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组织部   
 

关于召开 2020 年度下半年组织生活会的通知和

民主评议党员的通知 

 

一、明确组织生活会主题 

2020 年度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会的主题是：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政治建设，提高政治

能力，坚守人民情怀，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争做新时代合格党员，

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转化为推动我校高

质量完成“双高建设、提质培优”工程的指导思想和内生动力，

建设“特色随职、品质随职”，奋力打造“汉襄肱骨、神韵随州”，

为我省“建成支点、走在前列、谱写新篇”作出应有贡献。 

二、落实重点要求 

1.认真组织学习。在会前集中学习一系列讲话精神的基础上，

进一步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三卷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上、在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发表的重

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党章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的意见》、《关于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



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通讨集中学习，

进一步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领会，加深

对“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了解，加深对中央和

省委、市委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有关要求的把握。 

2.开展谈心谈话。党支部委员之间、党支部委员和党员之间、

党员和党员之间要开展谈心谈话，坦诚交流，沟通思想，指出存

在问题、交换意见建议。党支部书记要重点同新发展党员、新转

入党员、流动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年老体弱党员、受到处分处

置的党员谈心谈话，征求对党支部的意见建议，有针对性地做好

党员思想政治工作。 

3.深入查摆问题。党支部委员会要对照党章、《中国共产党

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

作条例》等规定的职责任务，查摆存在问题和不足，尤其是在发

挥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方面还有哪些差距，工作中是否存在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的问题，可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党员干部群众、工作

服务对象的意见建议，列出问题清单，集体研究会诊。 

党员要对照合格党员标准、对照入党誓词、对照身边先进典

型，联系实际进行党性分析，查找在政治、思想、学习、工作、

能力、作风等方面的问题和不足。查摆问题要紧密结合实际，把

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坚决防止查摆问题

“想当然”、“空对空”。 

4.严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遵循“团结—批评—团结”



方针，组织党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打扫思想政治灰尘，增强

党支部和党员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党员采取个人

自评、党员互评的方式，在党员大会或者党小组会上开展批评和

自我批评。党支部委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般采取党支部委

员会会议方式进行，也可在党员大会上结合个人自评、党员互评

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要联系具体人具体事，直接点问题，有什

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不讲空话套话，不搞一团和气。党支部书

记和党支部委员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要起到带头示范作用。在

党员大会上，要采取发放测评表的方式，对党员按照“优秀”、

“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进行无记名投票测评。要实事

求是地对每名党员提出评定意见，杜绝“评先不评差”，不搞好

人主义，不搞平衡照顾、“轮流坐庄”。 

5.客观公正作出评定。党支部委员会或者党员大会要综合分

析党员日常表现，结合民主测评结果，实事求是地对每名党员提

出评定意见并向本人反馈。评定为“优秀”的比例一般不超过党

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评定结果要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要用好评定

结果，对评为“优秀”的党员进行褒奖；对评为“合格”的党员

肯定优点，提出希望和要求；对评为“基本合格”的党员要指出

差距，帮助改进提高；对评为“不合格”的党员，要立足教育转

化，按照规定办法和程序作出组织处置。 

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应当面对面开展。预备党员参加

民主评议，但不评定等次。院领导要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



支部组织生活会，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三、加强组织领导 

1.压实工作责任。党支部委员会要专题研究，根据本通知精

神，准确把握要求，突出实效导向，抓好工作落实，要注意发现

和解决参会率不高、会前准备不充分、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够严肃

认真、民主评议 “只评不议”等问题。党支部书记要认真履行第

一责任人的责任，精心组织安排，有序推进落实，确保组织生活

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质量。 

2.抓好整改落实。针对查摆和评议出的问题，党支部委员会

要逐条梳理，列出整改清单，明确整改事项和整改措施、整改时

限，党员要作出整改承诺。整改清单和整改承诺要在一定范围内

公示，接受党员群众监督。党支部委员会整改清单以及党员民主

测评结果要报学院党委组织部备案。党支部要履行直接教育管理

监督党员责任，督促党员承诺践诺，确保整改落实到位。 

这次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要在 2021年 3月上旬完成。 

 

 

 

2021 年 3 月 1日 


